关于2017年度普法考试的通知

学校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：

现本校的普法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完成，考试时间为2017年9月27日（下周三）下午3:00。

考法对象：我校全体在职教师、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，其中产假、公派留学人员和在12月30日前距退休时间在2周年内的人员可以申请免考，借调、挂职外单位工作人员一律参加编制所在单位考试，厅级干部不参加本次网络考试，由教育厅统一组织考试。
考试平台网址：http://ks.rufa.gov.cn/  ，账号、密码跟学法平台一致，请于考试前半小时内试登陆，现在暂时不能登陆（想检查自己账号密码是否正确的请通过学法平台检验）。
注意事项：

1、考生查看考试报名情况

待报名时间（09月24日 21时）截止后，考生可以登录学习系统，在“历次成绩”模块查看考试的相关提示信息。报名时间截止前学分达标的且报名成功均可参加考试。

2、修改密码

管理员报名成功，学员请务必不要在学习系统去“修改密码”和修改“个人信息”以及不要修改“手机号（也就是登录账号）”。

3、考生在开考30分钟以内必须登录系统，开考超过30分未登录系统的学员，则不能登录考试系统进行考试。
4、考试时忘记密码怎么登录。

考生在考试时如忘记密码，可以通过‘忘记密码’通道进行身份验证登录考试。忘记密码通道是由：姓名+手机号+出生日期。并且此三个信息必须和系统里的一致。若不一致也是无法登录的。

所以建议考生在学习系统完善个人信息时填写正确的真实个人信息。

5、考生登录考试时如验证码不显示

考生登录考试系统时，如验证码不显示可更换浏览器，建议用Goole（谷歌）、搜狗、火狐浏览器。不用使用其他浏览器

6、同一账号不能多人同时登陆进行考试。

7、一台电脑参加一场考试时。必须是一个浏览器上只能登陆一个账号答题操作

8、考试过程中如操作页面不流畅可刷新页面，或者重新登录。 

9、查看考试成绩。

1）考生在提交考卷后可立即在考试系统看到考试成绩。

2）考试结束后次天考生可以登录学习系统“历次成绩”模块查看自己的考试成绩。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学法考法工作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确保今年度学法考法工作圆满完成。

学法用法考法情况列入各级领导干部年终述职的重要内容，并作为干部年度考核任用、晋升、奖惩的重要依据。凡应参加而不参加年度学法用法考法的，组织（人事）部门在年度考核时应对其暂缓确定考核等次；对考法考试（含补考）不合格者，其当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。
考试结束将会对结果进行通报，成绩优秀的部门和学院给予适当奖励。

联系人：汪洋

联系电话：88811786，187111577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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